齐齐哈尔医学院优秀教材评选及奖励办法

为促进我院教材建设，提高教材质量，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教师进行教材编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表彰在教材建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1、本办法所指教材系指由我院教师主编，本科教学所采用的，由国家、各省市、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统编、协编、自编并使用两届及以上的教材(含基本教材、单独设课的实验教材、电子教材、CAI教材等)。

2、我院教师编写，在教学实践中使用过两届以上的教材，包括讲义和实验指导。
3、摘抄，翻译教材以及补充讲义、习题集、教学参考书不在评选之列。

4、在首次评选时已被评为优秀教材，修订后内容更新1/2以上，质量有明显提高，且又使用一届以上的，可再度申报。

5、凡首次参加评选未被评上，而后没有修改，或修改后未使用两届以上的教材，不得再次参加评选。

二、评选标准
评选优秀教材工作是我院教材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认真慎重，从严掌握评选标准，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保证质量，宁缺毋滥。凡发现有弄虚作假或其它不正之风，经调查核实后，取消评选资格。
1、思想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泄漏国家机密，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本门学科的基本规律。

2、先进性：教学内容符合教学大纲的基础要求，保证学生获得本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注重内容更新，恰当反映当今科技发展新的科学技术成果。

3、科学性：教材概念的说明，原理的论证，公式的推导正确无误，数据的引用和现象的叙述都有充分可靠的依据，能保证基本内容的系统性，根据本门学科的内在联系，使各部分之间紧密配合，前呼后应，具有与本门学科相适应的科学水平，根据本门课程的性质和任务，结合科技的发展，更新教材内容，改革教材体系。

4、启发性：教材内容“少而精”，取材合理，份量适当，主次分明，条理系统，由浅到深，详略恰当，能举一反三。

5、适用性：适合专业实际和学生实际，基本内容时数分配恰当。文字通顺，条理清楚，图表清晰正确，与正文密切配合，便于自学。

6、经过教学实践，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效果较好，获得师生好评，在国内同类教材中达到较高的水平。

电子教材、CAI课件等，除符合上述6条标准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其体系和内容能够让教师方便地进行调换和更换，能通过链接等多种方式引入丰富的动态学习资源。

2、具有交互性和协作性，能够通过网络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教与学的交互。能让教师、学生通过讨论、合作、竞争等形式完成学习任务。

3、场面、环境、动画、色彩、音响、模拟实验逼真；字幕工整、清晰，合乎规范；解说简明、生动，做到声像同步；片长适度。

4、使用面广，教学效果显著。

具备上述条件者，可评为三等奖。

除上述条件外，并能满足下列一项或一项以上要求者可评为一、二等奖：

1、注意总结本人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在教材内容和体系的改革上有新的突破。在学科领域内对传统理论有所发展，全书或某一方面确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之处，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2、搜集国内或国外丰富的科技资料，认真总结提炼，并加以系统化，形成本学科领域较为成熟的新兴课程教材。

3、达到国内、外同类教材先进水平。

4、教学适应性强，在校内稳定使用多年，并被兄弟院校广泛采用的教材。

三、奖励等级和评选办法
1、优秀教材设一、二、三等奖。
2、根据我院的具体情况，评选优秀教材工作每2-3年进行一次。

3、申报人需认真填写齐齐哈尔医学院“优秀教材评选申请表”，并随交教材一式两本供审阅。

4、学院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根据评选标准审定各教学单位推荐的教材，评为二、三等奖的优秀教材须经半数以上的委员同意；评为一等奖的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同意。

四、奖励办法

1、对获奖的教材由学院颁发获奖证书，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2、对获一、二等奖的院内印刷教材、讲义、实验指导，由学院向出版社推荐出版。

3、评选出的优秀教材、讲义记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可作为晋级和评聘职称的依据之一。
